
关于信徒的为人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创世记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

者作他的配偶。』神看亚当独居不好，就想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十九节说，

『耶和华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

前，看他叫甚么。』虽然神想为亚当造一个配偶，但神需要取得亚当的同意，

因此祂将各样的走兽和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二十节说，『那人便给一切的

牲畜、空中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

助者作他的配偶。』换言之，亚当后来也看见自己的需要，觉得自己独居不

好，就想在一切的牲畜、飞鸟、走兽中找到他的配偶，却找不到一个能与他

相配的。 

 

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

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

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

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开的人，

乃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各自是这完整之人的某一方面。男人是在作主、作

头的地位；女人是在帮手、配手的地位。这是神为他们所安排、所命定的地

位。凡想要推翻神的安排与命定，都是出于黑暗的权势。 

 

林前十一章八节说，『男人原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这

节说到神创造人的次序：女人是由男人造出来的。九节说，『并且男人不是

为着女人创造的，女人却是为着男人创造的。』女人是为着男人造的，那么

男人是为着谁造的？乃是为着神造的，因为神要借着男人来荣耀祂自己。(7，

创一 26。) 只不过亚当单独一人不能完满的荣耀神，还必须建造一个女人作

帮手，才能完满的彰显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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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一章三节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节说到男人和女人的地位，男

人是被摆在作头的地位，女人则是被摆在顺服的地位。然而，有人用加拉太

三章二十八节来争辩，那里说，『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没有为奴的或自

主的，也没有男和女，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了。』事实上，

这样的争辩是没有道理的。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

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在

加拉太三章二十八节有三组对比：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为奴的和自主的，男

和女。在林前十二章十三节只有两组对比：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为奴的和自

主的。加拉太三章二十八节说，在基督里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没有为奴

的或自主的，也没有男和女。但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在基督的身体里，就

是在召会里，犹太人或希利尼人，为奴的或自主的，都没有分别；这节没有

题到男和女。 

 

基于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这身体的头里，男和女并没有分别；

但在基督的身体里，男和女，就是弟兄和姐妹，是有分别的。林前十一章也

确定的说到男人和女人的分别，特别是在作头、作权柄的事上。(3-16)这指

明在召会中，弟兄和姐妹之间的分别的确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看见真理

的两面，千万不可混淆。因为真理如果混乱了，事情也就乱了。妻子的责任

关于妻子的责任，第一，要服从丈夫，如同服从主，（弗五 22，）且要凡事

服从丈夫，（24，）就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彼前三 6。）

按着神的命定，妻子对丈夫的服从该是绝对、没有选择的。这不是说，她们

该凡事顺从。顺从重在顺，服从重在服。在罪恶的事上，在得罪神的事上，

妻子不该顺从丈夫；然而在服权柄与态度上，妻子仍该服从丈夫。 

 

 

 

 



倘若妻子不服从丈夫，甚或藐视丈夫，就得不着儿女的尊敬，也得不着丈夫

的保护。歌罗西三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前三章一节、七节，提多书二章五节，

都说到同样的事。第二，要敬畏丈夫，亦即敬畏丈夫为头的地位。丈夫乃是

表征基督作召会的头，妻子当凭着敬畏基督，而服从丈夫。（弗 521-22。）

第三，要爱丈夫。（多二 4。）第四，要爱儿女。（4。）第五，要料理家务。

（5。） 

 

丈夫的责任 

关于丈夫的责任，第一，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弗五 33。）第二，

不可苦待妻子>（西三 19，）让妻子备受苦楚。第三，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因为她是较为软弱的器皿。（彼前三 7。）第四，要敬重妻子，因为她是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7。） 

 

夫妻彼此履行责任的结果 

丈夫与妻子彼此履行该尽的责任，其结果乃是：第一，祷告不受拦阻。

（7。）第二，神的话不受毁谤。（多二 5。）第三，有不信从主话的丈夫，

可以借着妻子的品行，被主得着。（彼前三 1。） 

 

夫妻间当有的实行 

丈夫与妻子在家中当有的实行，乃是：第一，常常说『请』、『谢谢』、

『对不起』，这要在爱里作，使彼此不失礼。（林前十三 4~7。）第二，常

常彼此认罪，彼此赦免。此外，夫妻之间也应当彼此谦让、迁就，彼此保守

秘密。 

 

 



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在圣经中，说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责任，是先说妻子的责任，再说丈夫的责

任；说到父母与儿女之间的责任时，是先题儿女的责任，再题父母的责任。

这是因为儿女对父母的责任是紧要的，而神知道作儿女的容易忽略对父母的

责任。 

 

儿女的责任 

关于儿女的责任，第一，要在主里顺从父母。以弗所六章一节说，『作儿女

的，要在主里顺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正当的。』儿女要『在主里』顺从

父母，指明顺从父母乃是：（一）借着与主成为一；（二）凭着主，不凭着

自己；（三）照着主的话，不照着自己的观念。 

 

对于想要事奉主的少年人而言，家庭往往是很好的训练场所。少年人若是不

能顺从父母，不能服在父母的管束底下，就不该期望主会使用他。主耶稣自

己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祂生长在木匠的家里，一直到三十岁才出来尽职作

工。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尽职作工是有祂的时候，是受年龄限制的。历代

主所使用的仆人也是如此。譬如，十九世纪一位极其出色的圣经教师潘汤

（D.M.Panton），也是在年幼的时候，学了顺从的功课，日后才能为主所用。

少年人想要事奉主，这是值得鼓励的；但他们还必须学习服在父母的权下，

在主里顺从父母。到了时候，主若有呼召，必会在环境上有所豫备和开路。

我自己是在一九二五年得救的，得救时还不满二十岁。那一天，我向主祷告，

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愿意带着圣经下乡传福音。当时我虽然还在专科学校

就读，但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乃是为了传福音。毕业后，我在职场上工作了

几年，在我里面常有声音题醒：『你人生的目的是为着福音。』只不过我还

要供应家里经济的需要，环境仍未得着释放。 

 

 



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我才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主。因此，神的时候若到了，

就必有所豫备和开路。神呼召摩西之前，乃是把他摆在旷野里，锻炼他四十

年之久，才来呼召他。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学习如何牧羊，之后神才开始使

用他。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摩西在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说话

行事都有能力。』然而，摩西在埃及所学的一切，不能使他为神所用，惟有

在旷野所学的功课，才使他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有心事奉主的少年人，若是父母拦阻你事奉主，你可以用祷告与黑暗的权势

争战，求主释放你，但绝不可在血气里反抗父母。（弗六 12，林后十 3〜4c）

父母养你、育你, 你顺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歌罗西三章二十节也说，『作

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对于我们所作的一

切，圣经说『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并不多；但圣经却特别说到，作儿女的

顺从父母，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因此，少年人需要看重这事。 

 

第二，要孝敬父母。以弗所六章二至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顺从父母，是指对父母的命令；

孝敬父母，是指对父母自己。这就如顺服神和敬拜神是不同的；顺服神是顺

服神的命令，敬拜神则是向着神的自己。对神自己，我们要敬拜；对父母本

身，我们要孝敬。 

 

在出埃及二十章里的十诫，前四条诫命是和神有关的，后六条诫命是和人有

关的。前四条诫命的第一条是不可有别的神，只能敬拜独一的神；后六条诫

命的第一条是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与前四条并列在同一块法版上，而其他五

条乃列在另一块法版上。换言之，孝敬父母是列在和神有关的这一块法版上，

乃是神圣的。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曰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

地上，得以长久。』 



在十诫中，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神极为看重的。二十一章

十七节说，『咒骂父母的，必要被处死。』箴言二十章二十节说，『咒骂父

母的，他的灯必熄灭在幽暗中。』三十章十七节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

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雏鹰所吃。』申命记二十

七章十六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由此可见，咒骂、戏笑、藐视、

轻慢父母的，必遒受神极大的忿怒。 

 

路加二章记载，主耶稣十二岁时，和祂的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后来，

祂的父母回家时，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但祂的父母并不知道，还以

为祂在同行的人中间。他们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

祂。等他们找着时，祂母亲就对祂说，『孩子，为甚么向我们这样行？看哪，

你父亲和我多么伤心的在找你。』（48）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甚么找我？

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么？』（49）主所说的话，祂的父母并不领悟。

然后五十一节说，主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服从他们』。

这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仅顾到父神的旨意，同时也服从祂肉身的父母。 

 

福音书是讲主在地上为人生活，肉身的一面；书信是讲主经过十字架，死而

复活，成为那灵的一面。主在地上生活时顺从肉身的父母；今天，我们若活

在灵里，与主联合，我们对父母就能活出主的顺从，而不是由于天然的关系。 

 

父母的责任 

关于父母的责任，第一，不要惹儿女的气。以弗所六章四节说，『作父亲的，

不要惹你们儿女的气。』歌罗西三章二十一节说，『作父亲的，不要惹你们

儿女的气，免得他们灰心丧志。』这是神特别告诉作父母的，因为惹儿女的

气会挑动他们的肉体，而伤害他们。所以作父母的不可无故责备儿女，就算

是管教，也不可作得太过，责备到一个度数，还得顾惜他们。 

 



换言之，作父母的需要把怒气留在十字架上，才能给儿女合宜的管教。第二，

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儿女。（弗六 4。）警戒是用言语劝勉、告诫，也

包括教导。作父母的该用主的话管教、警戒儿女，并教导他们认识圣经。

（申六 6〜7）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十五节，二十三章十二至十四节，说到教

养孩童、管教的杖、以及责打儿女。管教难，责打更难，因为责打难得有几

次是不动怒气的。作父母的必须记住，不要在动怒时责打孩子，乃该等到不

动气、安静的时候，再来处理。作父母的也要留心自己的行为，不要在儿女

面别争闹，也不要作错事，免得给儿女不好的榜样。 

 

关于父母对儿女的成全，圣经有好些正面的榜样。就如提摩太里面无伪的信

心，是从他外祖母和母亲来的；（提后一 5）撒母耳从小在神面前供职，一

生事奉神，也是由于他的母亲。（撤上一 10，28，二 18〜19。）父母该善

尽对儿女的责任；至于儿女将来如何发展，乃在于神的怜悯。 

 

主人与奴仆的关系 

关于主人与奴仆的关系: 

第一，作奴仆的，要凭心中的单纯，顺从肉身的主人，如同顺从基督一样；

要像基督的奴仆，从心里实行神的旨意，如此就必从主得着赏赐。（弗六 5

〜8。）作主人的，也要同样待奴仆，放弃威吓，知道他们和自己的主人，

乃是在诸天之上，祂并不偏待人。（9。）第二，作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

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凭心中的单纯敬畏主；

无论作甚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西三 22-25。）作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的对待奴仆，知道自己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四 1。）第三，作

奴仆的，当以自己的主人为配受十分尊敬的，免得神的名和使徒的教训被亵

渍。（提前六 1。）凡事要顾到神的名和使徒的教训，并在生活中有见证。 

 



第四，奴仆要凡事服从目己的主人，讨他们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们，不可私

拿东西，却要显为绝对优良可信，好使神的教训在凡事上都得光荣。（多二

9~10。）第五，奴仆若有信主的主人，不可因他们是弟兄就轻看他们，倒要

越发服事他们。（提前六 2。）奴仆要守住自己为奴的地位，就算主人是弟

兄也当这样。 

 

穿着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信徒的穿着，这也是关于信徒为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旧约，

神特别关注祭司的穿着。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神不只告诉摩西怎样造会幕，

怎样制造各样的器具，以及关于献祭的事，还详细说到祭司的衣服由里至外

该如何制作与穿着。（出二八。）这给我们看见神注意凡来到祂面前之人的

穿着。新约信徒都是神君尊的祭司；（彼前二 9;）每一个信徒都能靠着主的

血，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此我们应当慎重自己的穿着。 

 

创世记三章告诉我们，当人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后，马上就看见自己

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6〜7。）这里我们

看见，穿着并不是一件小可的事。人第一次的疆落，乃是吃了神所吩咐不可

吃的果子。表面看来，吃一个果子实在算不得甚么大罪，难处在于人这么作

乃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在神面前犯了罪。不仅如此，从人堕落那天起，罪进

到人里面，人有了羞耻的感觉，觉得自己赤身露体不对，非得有遮盖不可，

所以就拿叶子编作裙子，给自己穿上。人为甚么要穿衣？今天，人穿衣服主

要是为了两个目的，一面是为了保暖御寒，另一面是为了美丽，以美化自己。

然而，我们还要从圣经来看，到底为甚么要有衣服。创世记二章二十五节说，

『当时那人和他妻子，二人赤身露体，彼此并不觉得羞耻。』亚当和夏娃被

造之初，乃是赤身露体的；那时，他们尚未犯罪，所以不觉得羞耻。等他们

犯了罪，吃了不可吃的果子之后，立刻就对赤身露体有了羞耻感，于是就拿

树叶编作裙子，遮盖下身；然而，他们的上身还是赤露的。（三 7。） 

 



所以，当神来找他们，他们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赶紧躲藏起来，害怕见神的

面。（8。）等神问明了原委，对蛇作出审判，对人作出惩治之后，神就用

皮子作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21）因此，人穿衣服乃是表明：第一，

人是堕落、有罪的；第二，人的羞耻需要被遮盖。然而，人用叶子作的裙子

不能遮盖全身体，只能遮盖下半身，并且叶子会枯干、掉落，既不结实又不

耐久。但神所赐的皮衣，既耐久又结实。用皮子作衣服，不仅可以遮盖全身

体，还有另一层用意，就是遮掩人的体态。用无花果树叶子作的裙子，不能

遮掩人的体态；用皮子作的衣服，却能遮掩人的体态。 

 

换言之，神赐给人的衣服，不只叫人不赤身露体，也叫人不露出体态。这就

是说，人的穿着必须达到遮盖身体，以及遮掩体态的目的，才是正确、合乎

神的穿着。圣经中有多处与赤身露体有关的事例。第一，赤身露体乃是罪。

譬如，挪亚喝醉酒，在帐棚里赤着身子。（创九 21。）这是挪亚的赎落和失

败。而他的儿子:含,不光看见挪亚的赤身，还把这事说出去，结果就受了咒

诅。（22~27。）又譬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铸造金牛犊，向它下拜献祭；

（出三二 6）摩西从西乃山下来，见百姓陷在大罪之中，圣经记载说，『摩

西见百姓放肆。』（25。）『放肆』一辞，有些英文译本译为『赤身露体』

（naked）。赤身露体在魔鬼面前是可喜悦的事，但在神面前却是罪，是被

厌恶、当受咒诅的。第二，赤身露体能引人犯罪。譬如，大卫一生行神眼中

看为喜悦的 B，但有一次看见一个妇人赤身沐浴，就犯了奸淫的罪。（撤下

十_2~4。）换言之，女性的衣着若是过于暴露，就会使人情欲发动，陷入试

诱，以致犯罪。有道德的人会合式的遮盖自己，不想暴露他们的赤身；人赤

身露体是不道德的，会引人陷入淫乱的污秽。若是圣徒们的穿着不正确，与

世人一样，恐怕连祷告都要受到影响。 

 

 

 



在旧约里,祭司穿的祭司袍必须遮盖全身。祭司若是穿得不正确，早就死在

神面前了。（出二八 35。）旧约大祭司的外袍，底边有用线作的石榴，石榴

中间钉有金铃；一个金铃一个石榴，一个金铃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

上。（33〜34。）金铃有两个作用：第一，使袍子有下垂的重量，而能完全

遮盖身体；第二，发出铃声，警告大祭司不可随便，免得死亡。（35。）这

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是可以露体的。神不喜欢看见人赤身露

体。至于夫妻之间，只有他惘彼此能看见，而不该被别人看见，因为他们二

人乃是一体，乃是一个人。（创二 24。） 

 

少年人有两个最大的引诱：第一是活人的赤身露体，第二是赤身露体的图画、

相片等。朴素、保守的衣着，对少年女子是一种保护。多少时候，因着女子

不正确的衣着，就叫少年人情欲发动；不光陷害少年人犯罪，女子自己也受

了玷污。在新约，使徒多次说到穿着的事，特别是姐妹的穿着；因为姐妹不

正确的穿着，会引发犯罪的事。提前二章九节说，『愿女人穿着正派合

宜，...不以编发、黄金、珍珠、或贵价的衣服，妆饰自己。』正派的意义

是甚么？第一，你的衣服是为着遮盖身体，免去羞耻。每次你挑选一件衣服，

你的存心、动机是甚么？应当只为了遮盖身体的羞耻，越过这个就不该了。

第二，不可用贵价的衣料，颜色最好是朴素、不引人注目。 

 

换言之，姐妹的衣着不该是为着外面的美丽叫人注目。这意思不是说，姐妹

的穿着要马虎、散漫，一点不讲究。姐妹乃该穿正派合宜的衣服，但不该注

意那些贵价的美衣。第三，尺寸要大过身子一点，样式以不暴露体态为宜。

因这缘故，姐妹还是不穿紧身的旗袍为佳。原则上，信徒的衣服不该奢华、

艳丽，但应该整齐、清洁。彼前三章三至四节说，『你们的妆饰，不要重于

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乃要重于那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妆

饰的心中隐藏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极有价值的。』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

在神面前极有价值的妆饰，不是外面的妆饰，乃要里面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

朽坏的妆饰；那才是合乎神心意的妆饰。 



神厌恶人在外面装饰自己，里面却满了败坏。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败坏时，

他们的女子就是这样：『因为锡安的女子高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

徐行，脚下玎挡；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她们赤露下

体。到那日，主必除掉她们华美的脚钏、发网、月牙圈，耳坠、手镯、贵价

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索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

替华服，焙伤代替美容。』（赛三 16~24。）此外，申命记二十二章五节说，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行这些事的

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弟兄姐妹对于这件事也要注意，男

人总不要穿女人的衣服，女人总不要穿男人的衣服。我们总该维持神所定规

的区别，并学习有正当的分别，男人穿男人的衣服，女人穿女人的衣服。 

 


